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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关于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 
数字电视发射系统验收、试播的通知 

 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淄博广播电视台，山东广播电视台： 

按照实施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的工作部

署，全省各相关台站认真落实施工方案，积极推进工程实施进度。

目前，一期工程 82 个电视发射台已基本完成发射系统的安装调

试，54 个台站已开始试播（局属 5 个高山转播台于 2 月初开始

试播）；二期工程 24 个电视发射台站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（河

口台已于 9 月初开播）；省地面数字电视集成播控和信号传输平

台已建设完成，并将信号传至各相关发射台。总体上大多数台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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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具备了试播条件。现将试播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快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建设，确保

数字电视发射系统按要求开始试播 

（一）据统计，目前还有部分台站没有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，

各相关台站要明确责任，倒排工期，确保年底前完成建设任务。 

（二）一期工程的台站从接到通知之日起开始试播，二期工

程的台站于 12 月底开始试播，试播期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。试

播期间，数字电视发射系统开关机时间应与本台站模拟发射设备

开关机时间相同，试播期结束后开关机时间按总局的有关要求执

行。 

（三）各市文广新局要做好辖区内各相关台站督查工作，确

保数字电视发射系统按规定的日期、技术参数和节目内容开始试

播，对不能按期试播的要向省局书面报告原因并制定推进方案。 

（四）试播期间，各单位要严格落实《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

理规定》（总局令第 62 号）有关要求，按规定的技术参数和节目

内容播出，确保试播系统安全运行；省台要做好地面数字电视集

成播控和信号传输平台的维护工作，确保信号源的安全传输；各

相关发射台要加强值班，做好数字电视发射系统的监测维护，确

保系统的安全运行。 

二、转播节目内容 

（一）省属 5个高山转播台和省台燕子山发射台 

频道一：CCTV-1 综合、CCTV-2 财经、CCTV-4 中文国际、

CCTV-10 科教、CCTV-12 社会与法、CCTV-13 新闻、CCTV-14 少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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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TV-15 音乐； 

频道二：CCTV-7 军事农业、CCTV-9 纪录片、CCTV-11 戏曲、

CCTV-news、山东卫视、山东齐鲁、山东生活、山东农科。 

（二）市级电视发射台 

济南地区中央台节目转播任务由省台燕子山发射台承担，济

南市台新增一个数字电视频道用于转播本台 7套电视节目，其它

16 市电视发射台。 

频道一：CCTV-1 综合、CCTV-2 财经、CCTV-4 中文国际、

CCTV-10 科教、CCTV-12 社会与法、CCTV-13 新闻、CCTV-14 少儿、

CCTV-15 音乐； 

频道二：CCTV-7 军事农业、CCTV-9 纪录片、CCTV-11 戏曲、

CCTV-news、山东卫视、山东齐鲁、山东生活、市 1。 

（三）县级电视发射台 

频道一：CCTV-1 综合、CCTV-2 财经、CCTV-4 中文国际、

CCTV-10 科教、CCTV-12 社会与法、CCTV-13 新闻、CCTV-14 少儿、

CCTV-15 音乐； 

频道二：CCTV-7 军事农业、CCTV-9 纪录片、CCTV-11 戏曲、

CCTV-news、山东卫视、山东齐鲁、市 1、县 1。 

三、验收工作要求 

各市文广新局要组织由管理、技术、财务等各方面人员参加

的验收小组,做好辖区内各相关台站督查、验收工作。要根据各

台(站)建设任务,按照相关要求和技术标准,对各台站此次工程

配备的各类设备、设施的施工质量和运行状况,配电系统改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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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塔维修、机房维修及防雷接地处理等附属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, 

配套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验收，并会同相关设备生产厂家对

发射机、天馈系统及多工器运行技术指标进行测试（测试仪器原

则上由设备生产厂家提供）,对节目覆盖效果进行实地收看和场

强收测。省局将根据各市局验收情况，按一定比例进行抽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局微波总站、监测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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